
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书
渝（市）环准〔2024〕41 号

重庆铁发建新高速公路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报送的重庆梁平至黔江高速公路（石柱至黔江段）环

境 影 响 报 告 书 （ 重 新 报 批 ）（ 项 目 代 码 ：

2016-500114-48-02-010212）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表及相

关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审批如下：

一、重庆梁平至黔江高速公路（石柱至黔江段）（以下简称

项目）是交通运输部专项批复的扶贫大通道，路线起于石柱县三

店镇，设三店枢纽互通与 G50 沪渝高速相接，途经石柱县、彭

水县和黔江区，终点止于黔江区册山枢纽互通，与 G65 包茂高

速相接。该项目环评于 2011 年 6 月经原重庆市环境保护局（现

重庆市生态环境局）批复（渝（市）环准〔2011〕096 号），批

复线路全长 86.24 千米，双向 4 车道，设计车速 80 千米/小时，

路基宽度 24.5 米。

项目于 2017 年 2 月主体工程正式开工，从取得环评批复到

实际开工建设已经超过5年时间，未能及时向我局提交重新审核，

且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发生了重大变动，未及时重新报批，均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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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“未批先建”。

建设项目变动内容主要包括：线路横向位移超出 200 米的长

度累计 36.24 千米，达到原线路长度的 42%；线路变化后评价范

围内出现1处新的环境敏感区（石柱县双庆水厂河坝场河水源地）；

线路变动导致新增声环境保护目标 16 处，增加量为原声环境保

护目标数量的 89%。根据原环境保护部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

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》（环办〔2015〕52号）及《高

速公路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，项目变更属于重大变动，

应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
项目调整后主线全长 83.18 千米，双向 4 车道，设计车速 80

千米/小时，路基宽度 24.5 米，线路桥隧比 74.5%，沿线设桥梁

13504.69 米/42 座，其中特大桥 3917.77 米/3 座，大中桥 9586.92

米/39 座；隧道 48504.3 米/22 座；互通式立交 8 处，分离式立交

2 处，涵洞/通道 181 处，人行天桥 3 座，收费站 6 处，养护工区

2 处（与收费站合建），服务区 1 处，停车区 2 处。项目设计近、

中、远期分别为 2024 年、2028 年、2036 年。施工期设 32 处弃

渣场、29 处施工场地、13 处施工营地、17 处预制场、21 处拌合

站，建设施工便道 226.8 千米。项目总投资约 122.56 亿元，其中

环保投资 31716.11 万元。

重庆梁平至黔江高速公路（石柱至黔江段）属于《重庆市高

速公路网规划》中规划建设的高速公路，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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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书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，并做好沿线规划控制，

确保隔声降噪措施得到有效落实的前提下，项目建设的不良环境

影响可以得到缓解和控制。我局原则同意重庆后科环保有限责任

公司（社会信用代码：91500103MA5U6UF380）编制的环境影响

报告书评价总体结论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。

二、项目建设主要环境影响：

（一）生态环境影响。项目陆域占地类型以耕地、林地为主，

项目占地范围内未发现国家和重庆市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和古树

名木，不涉及野生动物集中分布区。项目以桥梁、隧道、路基等

形式穿越黔江国家森林公园，不涉及景点分布。项目以桥梁形式

跨越水体，沿线河流江段不涉及鱼类“三场”及其洄游通道。

（二）大气环境影响。施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为施工扬尘、

拌合站废气、施工机具尾气、沥青烟气、砂石加工废气等。运营

期大气污染物主要为道路扬尘、汽车尾气和服务区餐饮油烟。

（三）水环境影响。项目涉及的地表水体包括蚕溪河、河坝

场河、六塘河、马武河、郁江、黑溪河、黔江河以及石会河等。

项目以夹岩河中桥上跨石柱县双庆水厂河坝场河水源地二级保

护区，有 2 组涉水桥墩位于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。

施工期废水主要为拌合站废水、桥梁施工废水、隧道施工废

水及涌水、施工机械冲洗废水、生活污水；运营期污水主要为收

费站、服务区、停车区、养护工区以及管理中心生活污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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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声环境影响。项目运营期沿线主要涉及声环境保护目

标 33 处，以分散居民点为主，包括 1 处学校。施工期噪声源主

要是打桩机、推土机、压路机、挖掘机、混凝土搅拌机、振捣机

等施工机械；运营期噪声主要是交通噪声。

（五）固废环境影响。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包括生活垃圾、

废弃土石方、建筑垃圾、钻渣、施工场地废汽油或柴油罐；运营

期固体废物主要是收费站、服务区以及养护工区产生的生活垃圾、

污水处理设施污泥等。

（六）环境风险。施工期环境风险的主要类型为油品泄漏等

引发的环境污染事故。运营期环境风险事故类型主要包括危险化

学品车辆泄漏、桥面交通事故致货物运输车辆坠落引起的环境污

染事故。

三、减缓项目环境影响的主要措施：

（一）加强沿线生态保护。施工期采取桥梁、隧道和路基相

结合的方式减少耕地、林地占用；严格控制施工范围，施工便道

充分利用现有道路，减少对周边植被的扰动；加强对临时占地表

层土壤保护，剥离表土在表土堆存场妥善堆存，施工结束后复绿

复垦综合利用；选用当地物种进行植被恢复或复耕；严格落实各

项水保措施，弃渣场按照“先挡后弃”的原则处置废弃土石方，

并做好防护和排水工作，施工结束后进行生态恢复；合理安排施

工作业时间，爆破和高噪声机械作业尽量避开清晨黄昏、正午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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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段，减少对沿线鸟类、兽类等动物的惊扰；利用桥梁、涵洞、

通道等保持线路两侧生态连通；隧道设计遵循“早进晚出、保护

环境”的原则，采用削竹式洞口，减少山体的开挖，与沿线自然

环境、人文环境相互协调；三店互通的匝道桥、夹岩河中桥、六

塘乡中桥等涉水桥墩施工选在枯水期，桥梁基础周围采用围堰施

工减小水质影响，施工废水收集处理后回用、固体废物分类妥善

处置，禁止直接向水体排放。

（二）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期加强施工场地管理，

施工场地周围设置围挡，定期洒水降尘，施工道路表面硬化；加

强施工弃土的运输管理，物料采用密闭式车辆运输，车辆出口设

置汽车冲洗设施；施工过程散装原料密闭存放或采用防尘布遮盖，

施工场地内裸露地面覆盖防尘布或防尘网；拌合站采取密闭拌合，

并配备除尘装置；加强施工机械设备维护保养，施工车辆满足尾

气达标排放要求。

运营期加强公路管理、路面养护和道路绿化，服务区餐饮油

烟经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达标排放。

（三）强化水环境保护措施。施工期生活污水依托租赁民房

已有污水处理设施收集处理；拌合站废水、施工机械冲洗废水经

隔油沉淀后循环使用或洒水抑尘；桥梁施工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

用于施工机械清洗或洒水抑尘；隧道施工采取“以堵为主，排堵

结合”相结合的施工方案，采用超前探水和防堵水等措施，严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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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隧道涌水量与位移量；隧道施工废水及涌水沉淀处理后回用

于洒水降尘或周边绿化。

运营期服务区生活污水经 MBBR 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

满足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》（GB/T18920-2020）

要求后回用于场区绿化或道路清扫，多余部分满足《污水综合排

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一级标准后排至附近冲沟，最终汇入

黑溪河；收费站、停车区、养护工区以及管理中心等产生的生活

污水经 MBBR 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满足《城市污水再生利

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》（GB/T18920-2020）要求后用于场区绿化或

道路清扫等，不外排。

（四）严格落实噪声防治措施。施工期加强管理，选用低噪

声施工机械和工艺，钢筋加工场、拌合站等远离集中居住区、学

校等声环境保护目标布置；施工场地周边设置围挡；隧道工程爆

破作业时控制爆破量，禁止在夜间爆破作业。

运营期设置 7 处总长约 1955 米的声屏障（其中 3 米高直立

式声屏障 890 米，2 米高直立式声屏障 1065 米），加强道路两侧

绿化，确保敏感目标满足声环境质量达标或不恶化要求。进一步

优化声屏障的形式、结构、材质、长度和高度设计，确保降噪效果。

建设单位应加强对沿线噪声敏感点跟踪监测，根据监测结果

及时增补和完善噪声防治措施。配合有关部门依法加强线路两侧

用地的规划控制和优化调整，结合线路两侧噪声预测超标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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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理划定建筑物与本项目的防噪声距离，规划集中居民住宅区、

学校、医院等噪声敏感建筑物应当按照规定与本项目间隔一定距

离，并采取适宜的降噪措施。

（五）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期生活垃圾定期清

运交由环卫部门处理；废弃土石方送 32 处弃渣场消纳处置，渣

场设置拦挡和防排水设施，并采取绿化等生态恢复措施；建筑垃

圾运至邻近的建筑垃圾消纳场处置；钻渣转运至弃渣场处置；施

工场地废汽油或柴油罐属于危险废物，定期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理

资质的单位处理。

运营期生活垃圾定期清运交由环卫部门处理，其中餐厨垃圾

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外运处置；污水处理设施污泥干化后运至城市

垃圾填埋场集中处置。

（六）强化环境风险防范措施。运营期夹岩河中桥设置警示

牌、加强型防撞护栏、视频监控、桥面径流收集系统并配套事故

池（1 座，容积为 50 立方米）；服务区划定的专门危险化学品运

输车辆停放区各设置 1 座 50 立方米事故池；加强桥面径流收集

系统和事故池的维护管理；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，加强与

水源地管理单位等主管部门的应急联动机制，定期开展演练。

四、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

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。

施工招标文件和施工合同中应明确环保条款和责任。建设单位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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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有关规定实施竣工环境

保护验收，公开验收报告等相关信息，公示期满后 5 个工作日内，

应当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，填报相关

信息。

五、该工程施工和运行过程中的环境监督检查和监督管理工

作由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以及工程所在地石柱县、

彭水县、黔江区生态环境局按照有关职责实施。

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       

2024 年 7 月 16 日        

抄送：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，石柱县、彭水县、黔江区

生态环境局，重庆后科环保有限责任公司，市生态环境工程评估

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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